
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高三期末考日程表  

高三學生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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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高三期末考注意事項︰ 

一、 各班班長請於段考期間在黑板上書寫 

    1.全班人數：□人      2.到考人數︰□人     3.缺考人數︰□人 □號 ＯＯＯ 

    4.各科電腦讀卡代碼：□   5.每日考程表 

二、 個人的桌、椅完全淨空，不可放置與書本、參考書、筆記本有關的任何資料，違者以校規處分(小過乙支)。 

請同學一律把書本、書包放在教室內前後走道上並排列整齊。 

三、 其他年段為上課作息，避免影響秩序，每科考試皆不可提早繳卷。 

四、 第八節輔導課，依照各班級課表正常上課。 

五、 12/24(三)下午 

第五節：祈福活動，地點：龍泉宮，請任課老師隨班參加 

第六節：高三升學時程說明會，地點：五樓國際會議廳，請任課老師隨班參加。 

六、 務必須遵守考場規則，相關規則請參考學生手冊，若有違規作弊者，一律依校規處分。 

七、 請攜帶黑色原子筆、2B 鉛筆及橡皮擦應考，若無攜帶應考用具或劃卡不清造成讀卡錯誤，學生自行負責。 

八、 考試時，不得攜帶或使用計算紙；如需計算，請使用試題紙之背面或試題紙其他空白處。考試時，所有電子通訊影音用品（含

手機、智慧型眼鏡類、智慧型手錶類、智慧型手環類、耳機類、計算機、電子辭典、多媒體播放器材）必須關機，不可放在

身上、任意取出或置於桌面上，若未關機產生聲響，或經發現上述 3C 用品置於考試座位者，視同考場違規。 

九、 劃卡注意事項： 

  高三學生：班級劃記【三年級】。組別劃記：601-604 畫【第三類組】、605-608 畫【第一類組】、609 畫【第四類組】 

※高中部電腦讀卡代碼： 

科目名稱 國文 英語 數學 物理 化學反應 生物 歷史 地理 公民 

代碼 01 02 03 06 07 08 09 10 18 

十、 段考補考注意事項： 

1. 114/12/23(二)-12/24(三)段考期間因［公假、喪假、重大病假］無法到考，須段考前至教務處領取［鼓山高中段考補考

申請表］並於段考前完成核章申請。［段考當日突發病假］可於補考當日攜帶就醫證明文件，如診所收據、藥袋，可彈性

先補考後補假卡與補考申請表 

2. 補考同學於 114/12/26(五)「早上 9點前」至教務處試務組報到，考試地點：2樓晚自習教室，逾時者視為放棄補考權益。 

3. 突發病假核章完之假卡最遲於 114/12/30(二)16:00前送至教務處試務組。未送假卡者，補考成績不計算 

       教務處試務組  114.12.16 


